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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就发〔2022〕5号

关于印发《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

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申领流程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

现将《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

补贴申领流程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2022 年 7 月 7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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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社会保险补贴

和岗位补贴申领流程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《关于印发〈辽

宁省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若

干政策〉的通知》（抚人社发〔2021〕24 号）精神，鼓励各类

企业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，将脱贫劳动力作为劳务品牌优

先输出就业服务对象，有效落实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

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政策，进一步加强就业帮扶，助力乡

村振兴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流程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对抚顺市辖区内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，签订劳动合同

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照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，给予基本养

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补贴及岗位补贴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1.养老保险补贴标准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按上年在岗职工

平均工资 60%核定执行，对单位缴纳部分给予 100%补贴。

2.失业保险补贴标准：失业者保险缴费基数按上年在岗职

工平均工资 60%核定执行，对单位缴纳部分给予 100%补贴。

3.医疗保险补贴标准：对用人单位缴纳医疗保险费按上年

社会平均工资的 5%给予补贴。

4.岗位补贴标准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30%给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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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政策的用人单位需要提

供以下材料：

1.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原件、复印件；

2.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、复印件；

3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的《就业创业证》及由乡村振

兴部门出具的脱贫劳动力身份证明；

4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的工资表原件、复印件；

5.已交保险收据（加盖用人单位财务章、法人印章）；

6.社保缴费人员明细单（脱贫劳动力）；

7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

申请审批表（一式二份）；

8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人员明细表（一式二份）；

四、申报程序

1.补贴资金实行“先缴后补”的办法。用人单位每月向所

在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资金补贴费申请并递交申报

材料。

2.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

通过后报市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开发部审核。

3.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开发部审核通过后，由

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财务审计部向市财政局申领补助资金，

并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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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1.享受补贴用人单位要设立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。

妥善保管劳动合同、工资台帐、缴纳的社会保险凭证等相关资

料，建立就业人员档案。因退休、工作变动、自然减员等情况，

要及时核减，并报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市就业和人才

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开发部备案。

2.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

力资源开发部要认真做好用人单位的申报和审核，定期联合相

关部门对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的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

查。

3.对于弄虚作假，欺骗冒领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的行

为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的资格，

并依法追缴资金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4.各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政策

的宣传力度，扩大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，保证政策落地见效。

5.补助政策执行截止期限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6.联系电话：

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开发部：024-52867765

抚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7599707

清原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3039162

新宾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5027768

新抚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2313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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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花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6664656

东洲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4655016

顺城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024-57660493

附件：1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

位补贴申请表

2.用人单位招用脱贫劳动力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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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2年 7月 7日印发


